
   

新竹縣立湖口國民中學學生使用行動載具管理要點 

114年08月29日校務會議通過 

 

一、 依據： 

 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9年8月5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090091138A 號函高級中等

以下學校訂定校園 行動載具使用管理規範事項辦理。 

二、為維護校園環境之安寧、單純與維持學生之良好上課秩序，符合生活禮儀規範，且便於

學生與家長聯繫，行動載具使用採開放攜帶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三、使用規定： 

1.行動載具嚴禁學生公開佩掛（含身上各處及書包、背包之明顯處）。 

2.上、下課、集會、集合、早修、午休時間等除經師長同意外，嚴禁開機使用以維安寧。 

3.考試（含段考及模擬考）期間一律關機，將載具置於書包內，並管制於教室前後。 

4.行動載具使用不得打電動、聽音樂及接收、傳遞訊息，並嚴禁於校內以載具不當錄影、

照相並傳送他人或上網傳佈，涉及法律層面者依法辦理。 

5.學校本於考量學生需要開放，但不負任何保管之責。 

四、違規處理方式： 

1.依本校「學生獎懲實施辦法」處理，老師可依情節酌量懲處。 

2.違犯上述使用規定第3條者，一律以違反考場規則處小過以上處分，若涉及作弊，處大

過乙次處分，老師可依情節酌量懲處。 

五、其他： 

1.本原則所稱行動載具，泛指手機、可攜式電腦、平板電腦、穿戴式裝置等具無線通訊功

能之終端裝置。 

2.學生不得以學校考量學生之特殊需要為理由，要求家長購買行動載具。 

3.行動載具限個人使用，不得借用他人，如有違犯者，視情節輕重記警告乙次，涉及違紀

與糾紛者加重處分。 


